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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０

一一年第一号）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

日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１２００

号文核准募集。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正式生效。

【重要提示】

投资有风险， 投资人拟申购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

征，应充分考虑投资人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并对于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

策。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人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责。

本基金投资于境外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境外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 在投资本基金前，

投资者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购基金的意愿、

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获得基金投资收益，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风险，基金在投资运作

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基金自身的管理风险、投资风险、交易对手风险、运作

风险和合规与道德风险等。巨额赎回风险是开放式基金所特有的一种风险，即当单个交易日基金的净赎回

申请超过基金总份额的百分的十时，投资人将可能无法及时赎回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 投资有风险，投资

者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

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

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 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

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运作

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应详细查阅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截止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的名称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二、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三、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全球债券市场，通过运用基金中基金（

ＦＯＦ

：

ｆｕｎｄ ｏｆ ｆｕｎｄｓ

）这种国际流行的投资管

理模式，力争实现资产运作细分化、组合配置最优化、风险管理精细化、风险调整后收益最大化，从而谋求

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值。

四、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在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证券

监管机构登记注册的境外债券型及货币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债券型及货币型

ＥＴＦ

），主动管理的债

券型及货币型公募基金，公开发行、上市的债券，货币市场工具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金

融工具。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它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

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组合比例为： 债券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债券型

ＥＴＦ

）、主动管理的债券型公募基金、

债券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投资于基金的部分不低于本基金基金资产的

６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本基金的基金资产将投资于全球主要证券市场， 主要投资于已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

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的证券市场， 投资于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备忘录国家或地区以外的其他

国家或地区证券市场挂牌交易的证券资产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

备忘录国家或地区如下表所示：

所属大洲 国家或地区

北美洲 美国 加拿大

南美洲 巴西 阿根廷

欧洲 英国 乌克兰 法国 卢森堡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比利时

瑞士 葡萄牙 罗马尼亚 土耳其

挪威 列支敦士登 俄罗斯 爱尔兰

奥地利 西班牙 马耳他

亚洲 香港 新加坡 日本 马来西亚

韩国 印度尼西亚 越南 印度

约旦 阿联酋 泰国 蒙古

迪拜 台湾 科威特

大洋洲 澳大利亚 新西兰

非洲 埃及 南非 尼日利亚

如与中国证监会签署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或地区增加、减少或变更，本基金投资的主要证

券市场相应调整。

五、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战略资产配置与战术资产配置相结合的策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资产配置，在有

效分散风险（即：分散投资于单一国家或区域债券基金、单一债券类型基金以及单一基金公司及经理人的

投资风险）的同时，力争实现基金资产风险调整后收益最大化。在本基金资产组合的构建过程中，根据不同

投资标的的投资等级和波动性等特征，基金资产被区分为核心资产和卫星资产。

（一）资产配置策略

在大类资产配置层面， 本基金主要通过战略资产配置策略与战术资产配置策略有机结合的方式进行

投资管理。

本基金战略资产配置 （

ＳＡＡ

） 的投资标的和配置比例以业绩比较基准

－

巴克莱全球债券指数（

Ｂａｒｃｌａ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为基础。 战略资产配置策略是决定基金资产长期收益和波动率的关键，也是实现

本基金投资目标的根本，其目的是通过分散投资有效降低投资组合风险。 因此，本基金战略资产配置策略

将落实在核心资产配置上。

本基金核心资产配置主要着眼于投资等级债券共同基金的低波动特性， 并以投资等级债券基金为主

要资产配置工具。 核心资产配置比例将参考巴克莱全球债券指数资产配置比例。

本基金战术资产配置（

ＴＡＡ

）将根据市场形势，对基金资产组合进行动态调整。战术资产配置主要决策

因素包括：各区域与国家的景气周期、总体经济指标、货币政策、利率水平、信用市场的利差变化等。本基金

在对上述因素进行充分研究后，确定卫星资产配置和调整方案。

本基金卫星资产配置着眼于投资品种的弹性和高票息收入， 以

ＥＴＦ

等较具弹性的短期投资工具，投

资于高票息的新兴市场债券或高收益债券的债券基金等为主要配置工具。 特别是部分新兴市场的政治经

济稳定度在逐步提升，其主权评级一经调升将会引发新兴市场债券价格的上扬。 同样，高收益债券也存在

评级获得调升的潜在可期收益。

本基金投资的各类债券型基金定义如下：

１

、投资等级债券基金是以经国际主要评等机构（如标准普尔、穆迪及惠誉等）评为投资等级的政府债

券、公司债以及其他固定收益品种（如房地产抵押债券、金融抵押债券等）为主要投资目标的债券基金，例

如美国投资等级债券基金、欧洲投资等级债券基金等。

２

、 高收益债券基金是以经国际主要评等机构评为非投资等级公司债为主要投资目标的债券基金，例

如美国高收益债券基金、欧洲高收益债券基金等。

３

、亚太地区（不含日本）债券基金是以亚太地区或国家的政府公债及公司债为主要投资目标的债券基

金。

４

、日本债券基金是以日本的政府公债及公司债为主要投资目标的债券基金。

５

、新兴市场债券基金是以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公债及公司债为主要投资目标的债券基金。

本基金投资主体示意图

（债券型基金与债券）

（二）基金配置策略

基金评选流程

１

、基金筛选平台

本基金利用

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 Ｄｉｒｅｃｔ

数据库作为备选库。 作为一个专门为机构用户设计的研究平台，

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 Ｄｉｒｅｃｔ

允许使用者进行深度的投资分析。该数据库全面整合所有投资机会，可以进行跨类别分

析， 包括

１０００００

个以上的全球开放式基金、

２４００

个以上的封闭式基金及

３００００

个以上的全球指数基金

（其为晨星专业统计数据的独家来源）。

基于此平台，本基金管理人能够进行以持仓、收益为基础的风格分析，进行深入的同业

／

竞争力分析和

透彻的经理业绩评价，同时对投资进行有效监测和报告。

本基金首先筛选出合适的候选基金。除收益外，本基金管理人还关注其规模大小、投资组合的特征（信

用评级、久期、流动性等）以及是否符合本基金投资理念和投资范围等。

２

、定量分析

本基金利用十个定量因素对可投资基金进行打分， 每只基金依据在过往选定的时间窗口内这十项指

标的表现，可获取相应分数，而十项指标得分按照各自权重的加总就是这只基金的总得分，依据这个总分

我们进行基金排名，得出定量分析的结果。

这十项指标包含分析基金风险的标准差，跟踪误差，下跌标准差及分析基金收益特征及与同类型基金

比较的

Ａｌｐｈａ

，收益，信息比率，升市捕捉（

Ｕｐ－Ｍａｒｋｅｔ Ｃａｐｔｕｒｅ

），跌市捕捉（

Ｄｏｗｎ－Ｍａｒｋｅｔ Ｃａｐｔｕｒｅ

），上升潜

力比率及下跌风险保护。各项指标的权重由投资团队根据投资经验和定量分析结果决策确定，并定期进行

回顾、有效性检验和调整。

３

、定性分析

本基金可向经过定量分析得出的备选基金池中的基金公司发出询问书 （

ＲＦＰ

，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

询问书内容包含五十多个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用来具体分析每个备选基金基金管理人在理念、过程、人、业

绩和价格这

５

项指标（

５Ｐ

）的表现，这项分析的主要目标是评估基金公司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最终

用以评估旗下基金重复以往业绩的概率。

定性分析具体内容包含：

（

１

）理念：这个项目主要考察基金公司的股东结构，管理层的经营哲学，公司业务拓展目标，以及是否

为员工提供合理的激励机制等因素；

（

２

）过程：这个项目主要考察基金的风格与策略是否具有一致性，投资组合的建构方法是否严谨，基金

的运作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有适当的风险管理与控制等因素；

（

３

）人：这个项目主要考察人员的流动，员工的素质与从业经历，资源的分配与组织架构等因素；

（

４

）业绩：这个项目主要考察基金超额收益的来源，分析历史业绩的优缺点，业绩表现的稳定性等因

素；

（

５

）价格：这个项目虽然重要但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我们在了解费用结构后，可以就不同的基金经理

人进行比较，以分析其合理性。

４

、现场尽职调查

本基金管理人可对可投资基金的管理公司进行现场尽职调查，以确定其对询问书（

ＲＦＰ

）反馈的真实

性。 本基金管理人将着重讨论研究过程、考核组合经理、合规和运作过程。

５

、最终决定

在对现场考察书面报告进行审查后，本基金管理人将综合考虑

５Ｐ

、访谈记录、各种约束和投资方针以

及监管要求，得出最终投资基金名单。

６

、业绩回顾与监测

季度监测：本基金管理人对每个基金的业绩进行季度考评，就滚动的一年期业绩与基准比较或者和第

三方定义的可比均值比较。 根据季度监测报告的分析，若基金的业绩没有达到相关标准，将根据下列准则

被纳入不同观察名单：

红色区———基金近

６

个月未能达到基准和同业水平。

黄色区———基金近

３

个月未能达到基准和同业水平。

任何在此名单上的基金将被密集追踪，如果连续两个季度出现在红色区名单上，且无合理解释时，则

将进行替换。

（三）债券投资

本基金将根据需要适度进行债券投资。 债券投资将作为债券基金投资的补充，以优化流动性管理、分

散投资风险为主要目标。 本基金将主要投资于信用等级为投资级以上的债券。

（四）金融衍生品投资

本基金将以投资组合避险或有效管理为目标，在基金风险承受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本着谨慎原则，适

度参与衍生品投资。 衍生品投资的主要策略包括：利用汇率衍生品，降低基金汇率风险；利用指数衍生品，

降低基金的市场整体风险等。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在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交易所上市交易的金融衍生品， 当这些交易所没有本基金

需要的衍生产品时，在严格风险控制的前提下，本基金将采用场外交易市场（

ＯＴＣ

）买卖衍生产品。

（五）股票型基金投资

当本基金管理人判断市场出现明显的趋势性投资机会时， 本基金可以适度投资主动管理的股票型基

金、股票型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股票型

ＥＴＦ

），从而努力获取超额收益。

此外，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本基金还可进行证券借贷交易、回购交易等投资，以增加收

益。未来，随着全球证券市场投资工具的发展和丰富，基金可相应调整和更新相关投资策略，并在招募说明

书更新中公告。

六、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Ｂａｒｃｌａ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

Ｂａｒｃｌａｙ

全球债券指数是

Ｂａｒｃｌａｙ

债券系列指数之一，用以衡量全球主要债券资产的表现。 该指数主要

由其美国全债指数（

Ｕ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泛欧全债指数（

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亚太全债指数

（

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ｅｘ

）组成，广泛包含三大区块的各种不同等级、产业及久期的债券。 该指数每

日追踪成份债的到期与新发行，进行必要替换，并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成份债作为下月价格计算的标

准，亦即该指数再平衡的频率是以月为单位。截止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底，巴克莱全球债券指数成分债资产配置

中，按所属区域划分，美国占

３８．８％

，欧洲占

３２．６％

，亚太占

２２．８％

，其他占

５．８％

；按资产类别划分，国债占

５２．２％

， 信用债占

２０．３％

， 证券化债占

１８．２％

， 机构和地方政府债占

９．３％

； 按评级情况划分，

Ａａａ

级占

５３．２％

，

Ａａ

级占

３０．３％

，

Ａ

级占

１０．２％

，

Ｂａａ

级占

６．３％

。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将在业绩评价期开始即予以明确，且和基金的投资风格一致。 而

Ｂａｒｃｌａｙ

债券

系列指数为全球最具公信力的业绩比较基准指数之一，其业绩比较基准的数据可以合理的频率获取，组成

业绩比较基准的成分和权重可以清晰的确定，业绩比较基准并具有可复制性，故被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所广

泛采用。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指数编制单位停止计算编制该指数或更改指数名称、或者有更权威

的、 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 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业绩基准的指数

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七、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中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中低风险品种，其预期风险和收益高于货币市场

基金，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八、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１

、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

的比例

（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

：

普通股

－ －

存托凭证

－ －

２

基金投资

２３９

，

８６９

，

８０７．０９ ６０．１４

３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

：

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其中

：

远期

－ －

期货

－ －

期权

－ －

权证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

：

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货币市场工具

－ －

７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５

，

０８２

，

３２７．２４ １３．８１

８

其他资产

１０３

，

９２１

，

２１９．７４ ２６．０５

９

合计

３９８

，

８７３

，

３５４．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２

、期末在各个国家（地区）证券市场的权益投资分布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益投资。

３

、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权益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益投资。

４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权益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益投资。

５

、期末按债券信用等级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金融衍生品。

９

、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基金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基金

名称

基金

类型

运作

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ＳＫＡＮＤＩＡ－ＵＳ ＴＯＴＡＬ

ＲＴＮ ＢＯＮＤ－Ａ

开放

式

契约

型开

放式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ＬＣ

４５

，

０３０

，

９８７．６８ １２．３１

２

ＦＩＤＥＬＩＴＹ ＦＮＤＳ－ＵＳ

ＨＩＧＨ ＹＬＤ－Ａ￥

开放

式

契约

型开

放式

ＦＩＬ Ｆ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ｔｄ

４０

，

７４０

，

８７３．３０ １１．１４

３

ＦＲＡＮＫ ＴＥＭＰ ＩＮＶ ＧＬ

ＢＤ－Ａ ＭＤＩＳ￥

开放

式

契约

型开

放式

Ｆｒａｎｋｌｉｎ Ａｄｖｉｓｅｒｓ

Ｉｎｃ

２３

，

８９３

，

６６８．９５ ６．５３

４

ＳＫＡＮＤＩＡ－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ＫＴ ＤＥＢＴ－Ａ

开放

式

契约

型开

放式

Ｓｔｏｎｅ Ｈａｒｂ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ＬＰ

２３

，

２１７

，

６４０．９７ ６．３５

５

ＢＧＦ－ＷＯＲＬＤ ＢＯＮＤ

ＦＵＮＤ－￥Ａ１

开放

式

契约

型开

放式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Ｌｕｘｅｍｂｏｕｒｇ ＳＡ

２２

，

９０５

，

５７６．５９ ６．２６

６

ＰＩＭＣＯ－ＧＬＢ Ｈ ／ Ｙ ＢＯＮＤ－

Ｅ－ＡＣＣ

开放

式

契约

型开

放式

Ｐｉｍｃ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Ｌｔｄ

１８

，

５５９

，

６７９．１１ ５．０８

７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ＡＳＩＡＮ

ＢＯＮＤ－Ａ

开放

式

契约

型开

放式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 Ｆｕ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ｏ

Ｌｔｄ

１３

，

８２１

，

６５０．４３ ３．７８

８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ＢＡＲＣＬＡＹＳ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开放

式

ＥＴＦ

基金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Ｆｕｎ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１１

，

３７３

，

０２６．４８ ３．１１

９

ＩＳＨＡＲＥＳ ＢＡＲＣＬＡＹＳ

ＴＩＰＳ ＢＯＮＤ

开放

式

ＥＴＦ

基金

ＢｌａｃｋＲｏｃｋ Ｆｕｎｄ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６

，

２２６

，

５６０．６３ １．７０

１０

ＳＰＤＲ ＤＢ ＩＮＴＬ ＧＯＶ

ＩＮＦＬ－ＰＲＯＴ

开放

式

ＥＴＦ

基金

ＳＳＧＡ Ｆｕｎｄ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

５

，

５４８

，

６８１．３２ １．５２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申明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本基金本期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的证券。

（

２

）申明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是否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基金中，没有投资于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基金库之外的基金。

（

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

（

元

）

１

存出保证金

－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０３

，

８５４

，

２８３．４１

３

应收股利

４８

，

７０１．６６

４

应收利息

１３

，

２５３．２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４

，

９８１．４１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０３

，

９２１

，

２１９．７４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基金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净值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差。

九、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１

、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历史各时间段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０．００％ ０．０４％ －２．６３％ ０．４２％ ２．６３％ －０．３８％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１１．３．３１ ０．４０％ ０．０６％ ０．２３％ ０．３６％ ０．１７％ －０．３０％

２０１０．１０．２０－２０１１．３．３１ ０．４０％ ０．０５％ －２．４１％ ０．３９％ ２．８１％ －０．３４％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富国全球债券证券投资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

史走势对比图

注：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自合同生效日起至本报告期末不足一年。 本基金建仓期

６

个月，即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基金尚处于建仓期。

十、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本基金基金管理人为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５

、

６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５

、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陈敏

总经理：窦玉明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５９７７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５９７７９９

联系人：李长伟

注册资本：

１．８

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截止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７７５％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７７５％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

２７．７７５％

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１６．６７５％

公司设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和风险控制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制定基金投资的

重大决策和投资风险管理。风险控制委员会负责公司日常运作的风险控制和管理工作，确保公司日常经营

活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规则，防范和化解运作风险、合规与道德风险。

公司目前下设十七个部门和三个分公司，分别是：权益投资部、固定收益部、另类投资部、研究部、集中

交易部、专户投资部、机构业务部、零售业务部、营销策划与产品部、客服与电子商务部、战略发展部、监察

稽核部、计划财务部、人力资源部、行政管理部、信息技术部、运营部、北京分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成都分公

司。 权益投资部：负责权益类基金产品的投资管理；固定收益部：负责固定收益类产品的研究与投资管理；

另类投资部：负责

ＦＯＦ

、

ＰＥ

、定量类产品等的研究与投资管理；研究部：负责行业研究、上市公司研究和宏

观研究等；集中交易部：负责投资交易和风险控制；专户投资部：在固定收益部、权益投资部和另类投资部

内设立的虚拟部门，独立负责年金等专户产品的投资管理；机构业务部：负责年金、帐户、社保以及共同基

金的机构客户营销工作；零售业务部：管理华东营销中心、华中营销中心、华南营销中心（深圳分公司）、北

方营销中心（北京分公司）、西部营销中心（成都分公司）、华北营销中心，负责共同基金的零售业务；营销策

划与产品部：负责产品开发、营销策划和品牌建设等；客服与电子商务部：负责电子商务与客户服务；战略

发展部：负责公司战略的研究、规划与落实；监察稽核部：负责监察、风控、法务和信息披露；信息技术部：负

责软件开发与系统维护等；运营部：负责基金会计与清算；计划财务部：负责公司财务计划与管理；人力资

源部：负责人力资源规划与管理；行政管理部：负责文秘、行政后勤等。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有员工

１８２

人，其中

６２％

以上具有硕士以上学历。 所有人员在最近三

年内均未受到所在单位及有关管理部门的处罚。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董事会成员

陈敏女士，董事长。生于

１９５４

年，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历任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副处长、

处长；上海市外经贸委处长；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党委书记；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

２００４

年开始担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窦玉明先生，董事，总经理。 生于

１９６９

年，硕士。 历任北京中信国际合作公司交易员；深圳君安证券公

司投资经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助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总经理助理、副总经

理兼基金经理。

２００８

年开始担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麦陈婉芬女士（

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ｅ Ｍａｋ

），副董事长。 文学及商学学士，加拿大注册会计师。

１９７７

年加入加拿大

毕马威会计事务所的前身

Ｔｈｏｒｎｅ Ｒｉｄｄｅｌｌ

公司，并于

１９８９

年成为加拿大毕马威的合伙人之一。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００

年作为合伙人负责毕马威在加拿大中部地区的对华业务。 现任

ＢＭＯ

投资有限公司亚洲业务总经理，

兼任加中贸易理事会董事。

李明山先生，董事。 生于

１９５２

年，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 现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方荣义先生，董事。 生于

１９６６

年，中共党员，博士，高级会计师。 历任北京用友电子财务技术有限公司

研究所信息中心副主任；厦门大学工商管理教育中心副教授；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深圳市中心

支行会计处副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处处长；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监管局财务会计处处长、国有银行监管处处长。 现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Ｅｄｇａｒ Ｎｏｒｍｕｎｄ Ｌｅｇｚｄｉｎｓ

先生，董事。 生于

１９５８

年，学士，加拿大注册会计师。

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８４

年在

Ｃｏｏｐｅｒｓ ＆ Ｌｙｂｒａｎｄ

担任审计工作；

１９８４

年加入加拿大

ＢＭＯ

银行金融集团蒙特利尔银行。 现任

ＢＭＯ

投资

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ＢＭＯ

金融集团高级副总裁及董事总经理。

葛航先生，董事。 生于

１９６６

年，大学本科，经济师。 历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资金信托部业务经

理；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租赁信托部副经理、经理。 现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业务部经理。

戴国强先生，独立董事。 生于

１９５２

年，博士学位。 历任上海财经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金融学

院副院长、常务副院长、院长；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金融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委员会主任。 现

任上海财经大学

ＭＢＡ

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Ｗａｉ Ｐ．Ｌａｍ

先生，独立董事。 生于

１９３６

年，会计学博士。

１９６２

年至

１９６６

年在

ＰｒｉｃｅＷａｔｅｒＨｏｕｓｅＣｏｏｐｅｒｓ

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助理会计和高级会计；

１９６６

年至

１９６９

年在加拿大圣玛利亚大学担任教师；

１９７３

年至

２００２

年在加拿大

Ｗｉｎｄｓｏｒ

大学担任教授。 现任加拿大

Ｗｉｎｄｓｏｒ

大学名誉教授。

汤期庆先生，独立董事，生于

１９５５

年，经济学硕士。 历任上海针织品批发公司办事员、副科长；上海市

第一商业局副科长、副处长、处长；上海交电家电商业集团公司总经理；上海市第一商业局局长助理、副局

长；上海商务中心总经理；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总裁、副董事长、党组书记。 现任上海水产集团总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

李宪明先生，独立董事。生于

１９６９

年，中共党员，博士。历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师。现任上海市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

２

、监事会成员

金同水先生，监事长。 生于

１９６５

年，大学本科。 历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科员、项目经理、业务经

理；鲁信投资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高级业务经理。 现任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风险管理部经理。

沈寅先生，监事。生于

１９６２

年，法学学士。历任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审判组长；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办公室综合科科长。现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稽核总部高级法律顾问。

夏瑾璐女士，监事。生于

１９７１

年，工商管理硕士。历任上海大学外语系教师；荷兰银行上海分行结构融

资部经理；蒙特利尔银行金融机构部总裁助理；荷兰银行上海分行助理副总裁。 现任蒙特利尔银行上海代

表处首席代表。

仇夏萍女士，监事。 生于

１９６０

年，中共党员，研究生。 历任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杨浦支行所主任；华

夏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财务主管。 现任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

胡志荣女士，监事。 生于

１９７３

年，中共党员，硕士。 历任四川成都邮电通信设备厂财务处会计；厦门金

达通信电子有限公司财务部财务主管。 现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丁飏先生，监事。 生于

１９７６

年，民革党员，硕士。 历任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信贷员、富国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营销策划经理、客户服务部经理。现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与电子商务部高级客户服务经

理。

３

、督察长

李长伟先生，督察长。生于

１９６４

年，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讲师。历任河南省政府发展

研究中心干部；中央党校经济学部讲师；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口营业部总经理、北京管理总部副

总经理兼北京营业部总经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８

年开始担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督察长。

４

、经营管理层人员

窦玉明先生，总经理（简历请参见上述关于董事的介绍）。

林志松先生，副总经理。生于

１９６９

年，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商管理硕士。曾在漳州商检局办公室、晋

江商检局检验科、厦门证券公司投资发展部工作。 曾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稽核部稽察员、高级稽

察员、部门副经理、经理、督察长。

２００８

年开始担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戈先生，副总经理。生于

１９７２

年，中共党员，硕士，

１９９６

年起开始从事证券行业工作。曾任君安证券

研究所研究员。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加入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研究策划部研究员、研究策划部经理、总经

理助理，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起任富国天益价值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至今，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兼任权益投资部总经

理。

２００８

年开始担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孟朝霞女士，副总经理。 生于

１９７２

年，硕士研究生，

１２

年金融领域从业经历。 曾任新华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企业年金管理中心总经理，泰康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９

年开始担任富国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５

、本基金基金经理

本基金基金经理：（

１

）林如惠，

１９６９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 自

１９９９

年开始从事证券行业工作，曾任保诚

证券投资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台湾）研究员、基金经理、基金经理海外组主管；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至今任富国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境外投资部副总经理。 （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告，林如惠女士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起不再担任本基金基金经理。 ）

（

２

）张峰，

１９６９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 自

２００２

年开始从事证券行业工作，曾任摩根史丹利研究部助理，

里昂证券股票分析员，摩根大通执行董事，美林证券高级董事；自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今任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周期性行业研究负责人。

６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构成如下：公司总经理窦玉明先生，公司主管投研副总经理陈戈先生，研究部总

经理朱少醒先生，固定收益部总经理饶刚先生等人员。

列席人员包括：督察长、集中交易部总经理以及投委会主席邀请的其他人员。

本基金采取集体投资决策制度。

７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十一、境外投资顾问

一、境外投资顾问基本情况

●

公司名称：蒙特利尔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ＢＭＯ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

）

●

注册地址：加拿大

７７ Ｋｉｎｇ Ｓｔｒｅｅｔ Ｗｅｓｔ

Ｓｕｉｔｅ ４２００

Ｔｏｒｏｎｔｏ

，

ＯＮ Ｍ５Ｋ １Ｊ５

Ｃａｎａｄａ

●

公司创办日期：

１９２５

年

●

法人代表：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ｔａｎｌｅｙ

，注册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工商管理硕士（

ＭＢＡ

）

总裁，首席执行官（

ＣＥＯ

）兼首席投资官（

ＣＩＯ

）

●

管理资产 （管理资产） 截止

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

３８０

亿加币

●

联系人：

Ｌａｒｒｙ Ｃｉｎｉ

，注册金融分析师

机构投资市场营销与客户服务协会

联系电话：

４１６－３５９－５９５１

联系传真：

４１６－３５９－５９５０

联系

Ｅ－ｍａｉｌ

：

ｌａｒｒｙ．ｃｉｎｉ＠ｊｏｎｅｓｈｅｗａｒｄ．ｃｏｍ

●

公司简介：

蒙特利尔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ＢＭＯ Ａｓｓ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

）于

１９２５

年成立，并开始运营。

１９８４

年，

Ｂｕｒｎｓ Ｆｒｙ

收购了这一家族企业， 并在

１９９１

年收购

ＲＭ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ｕｎｓｅｌ

后，

Ｊｏｎｅｓ Ｈｅｗａ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

（“

ＪＨＩＣ

”）正式进入机构投资市场。

１９９４

年，

Ｂｕｒｎｓ Ｆｒｙ

与

Ｎｅｓｂｉｔｔ Ｔｈｏｍｓｏｎ

合并，随后又与

Ｂａｎｋ ｏｆ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ｕｎｓｅｌ

合并，自此

Ｊｏｎｅｓ Ｈｅｗａｒｄ

公司成为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

ＢＭＯ

）金融

集团的一员，为其百分之一百拥有的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Ｊｏｎｅｓ Ｈｅｗａｒｄ

公司更名为蒙特利尔银行资产管

理公司。蒙特利尔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管理总资产超过

３８０

亿加币。业务范围包括养老金，基金，捐赠，信托，

保险公司准备金，企业公积金，和共同基金。

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

ＢＭＯ

）

ＢＭＯ

金融集团是一个高度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机构。 总资产超过达

２８００

亿美元，员工人数近

３５０００

人。

ＢＭＯ

涉及业务广泛，包括零售银行，财富管理和投资银行产品年及解决方

案。

二、境外投资顾问主要人员情况

●

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投资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ｔａｎｌｅｙ

，

注册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１９７９

年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安大略省合格投资组合经

理，自

１９９４

年以来，

Ｍｉｃｈａｅｌ

便在蒙特利尔银行任职，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加入蒙特利尔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在蒙

特利尔银行任职之前，他还是加拿大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人。

●

首席财政官：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Ｃｈｅｎ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Ｃｈｅｎ

现任

ＢＭＯ

金融集团旗下众多子公司 （包括

ＢＭＯ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

，

Ｊｏｎｅｓ Ｈｅｗａ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ｏｕｎｓｅｌ Ｉｎｃ．

，

Ｈａｒｒ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ｃ．

以及

ＨＩＭ－Ｍｏｎｅｙ Ｉｎｃ．

） 的首席财务官

．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于

１９９８

年加入蒙特利尔银行并在公司审计部担任财务分析师。

１９９９

年， 她调职到

ＢＭＯ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Ｌｉｎｅ

公司并升任首席财务官。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于

１９９３

年获得注册会计师证书。 在加入

ＢＭＯ

之前，她在一

家经纪公司担任股票研究助理。她于多伦多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同时也是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名

誉学士。

三、参与本基金产品投资的主要人员情况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ｔａｎｌｅｙ

：

注册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１９７９

年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安大略省合格投资组合经

理，自

１９９４

年以来，

Ｍｉｃｈａｅｌ

便在蒙特利尔银行任职，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加入蒙特利尔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在蒙

特利尔银行任职之前，他还是加拿大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人。

●Ｓｅｒｇｅ Ｇ． Ｐéｐｉｎ

：

Ｓｅｒｇｅ Ｇ． Ｐéｐｉｎ

先生是是

ＢＭＯ

共同基金的投资总监，负责监督

２４０

亿元的投资项目，责任包括选拔

和监督投资管理者，监督系列基金平台上的多基金解决方案。 曾就职于宏利金融集团（

Ｍａｎｕｌｉｆ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旗下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人寿保险公司，任投资管理服务部副总裁。

Ｐéｐｉｎ

先生具有

２０

年从业经验，他于

１９８７

年毕业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并获文学与政治学学士学位。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

注册金融分析师（

ＣＦＡ

），高级经理，目前负责

ＢＭＯ

共同基金的投资工作，

１４

年证券市场研究以及金

融产品开发经历。在此之前，曾先后从事过金融产品营销、产品开发、共同基金管理、委托理财计划管理、结

构性产品研究以及机构投资理财顾问等工作。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先生毕业于西安大略大学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Ｉｖｅｙ

商学院，获

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四、境外投资顾问的职责

１．

为境外证券投资基金投资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投资管理（研究、决策、交易和风险管理）解决方案、工

具、系统以及人员培训。

２．

提供决策建议，包括风险监控报告、资产配置建议、子基金研究报告、行业及个券研究报告、子基金

选择与调整的建议、投资区域、行业及个券选择与调整的建议等。

十二、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的管理费；

（

２

）基金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在所投资市场实际发生的证券交易、清算、登记等费用（

ｏｕｔ－ｏｆ－ｐｏｃｋｅｔ ｆｅｅｓ

）；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税务顾问费等根据有关法规、《基金合同》及相

应协议的规定，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

期基金费用；

（

７

）基金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应当缴纳的，购买或处置证券有关的任何税收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关税、

印花税、交易及其他税收及预扣提税以及与前述各项有关的税收和费用任何利息、罚金及费用）（简称“税

收”）；

（

８

）代表基金投票等与基金投资活动直接相关的费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９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１０

）因更换境外托管人而进行的资产转移所产生的费用；

（

１１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的管理费

基金的管理费包括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和境外投资顾问的投资顾问费两部分， 其中境外投资顾问的

投资顾问费在境外投资顾问与基金管理人签订的《顾问协议》中进行约定。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０．９％

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９％÷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的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的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

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

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境外投资顾问的投资顾问费由基金管理人进行支付，具体支付程序在

《顾问协议》中列示。

（

２

）基金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２％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２％÷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

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

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１１

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

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基

金收取认购费的，可以从认购费中列支， 以所收取的认购费为上限；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费用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

费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基金合同、相关法律法规

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２

日在指定媒体公告。

５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各个国家或地区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不高于

１．６％

，且随申购金额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费率如下表所示：

购买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０．８％

１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５％

Ｍ≥１０００

万 每笔

１

，

０００

元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基金份额的投资者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

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

２

、赎回费用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时间递减，具体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小于

９０

天

０．３％

大于等于

９０

天

０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本

基金的赎回费用在投资者赎回本基金基金份额时收取，扣除用于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其他手续费后的

余额归基金财产，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不得低于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比例下限。目前赎回

费的

２５％

归基金资产所有。

３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

书》中列示。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新的

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体公告。

４．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

划，针对特定地域范围、特定行业、特定职业的投资者以及以特定交易方式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

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 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

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三）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三、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成立时间：

１９８４

年

１

月

１

日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３４

，

０１８

，

８５０

，

０２６

元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６１０５７９９

联系人：赵会军

（二） 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末，中国工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１３０

人，平均年龄

３０

岁，

９５％

以上员工拥有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高管人员均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或高级技术职称。

（三）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作为中国大陆托管服务的先行者，中国工商银行自

１９９８

年在国内首家提供托管服务以来，秉承“诚实

信用、勤勉尽责”的宗旨，依靠严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规范的管理模式、先进的营运系统和

专业的服务团队，严格履行资产托管人职责，为境内外广大投资者、金融资产管理机构和企业客户提供安

全、高效、专业的托管服务，展现优异的市场形象和影响力。 建立了国内托管银行中最丰富、最成熟的产品

线。 拥有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信托资产、保险资产、社会保障基金、安心账户资金、企业年金基金、

ＱＦＩＩ

资

产、

ＱＤＩＩ

资产、股权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商业银行信贷资

产证券化、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ＱＤＩＩ

专户资产、

ＥＳＣＲＯＷ

等门类齐全的托管产品体系，同时在国

内率先开展绩效评估、风险管理等增值服务，可以为各类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托管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中国工商银行共托管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５

只，其中封闭式

８

只，开放式

１９７

只。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本行连续七

年获得香港《亚洲货币》、英国《全球托管人》、香港《财资》、美国《环球金融》、内地《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等境内外权威财经媒体评选的

２５

项最佳托管银行大奖；

２０１０

年，本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获得《财资》

设立的年度中国最佳托管银行家个人大奖。本行是获得奖项最多的国内托管银行，优良的服务品质获得国

内外金融领域的持续认可和广泛好评。

十四、境外资产托管人

本基金的境外托管人为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

Ｂｒｏｗｎ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Ｈａｒｒｉｍａｎ ＆ Ｃｏ．

）。

一、基本情况

名称：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

Ｂｒｏｗｎ Ｂｒｏｔｈｅｒｓ Ｈａｒｒｉｍａｎ ＆ Ｃｏ．

）

地址：

１４０ Ｂｒｏａｄｗａ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ＮＹ １０００５

法定代表人：

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Ｆ． Ｔｕｃｋｅｒ

组织形式：合伙制公司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成立于

１８１８

年的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

ＢＢＨ

”）是全球领先的托管银行之一。

ＢＢＨ

自

１９２８

年起已经

开始在美国提供托管服务。

１９６３

年，

ＢＢＨ

开始为客户提供全球托管服务，是首批开展全球托管业务的美

国银行之一。 目前全球员工超过

４

千人，在全球

１６

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

ＢＢＨ

的惠誉长期债务评级为

Ａ＋

，短期评级为

Ｆ１

，自主评级为

Ａ／Ｂ

。

二、托管业务及主要人员情况情况

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的全球托管业务隶属于本行的投资者服务部。在全球范围内，该部门由本行合伙

人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 Ｔｙｒｅｅ

先生领导。 在亚洲，该部门由本行合伙人

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Ｆ． Ｔｕｃｋｅｒ

先生领导。

作为一家全球化公司，

ＢＢＨ

拥有服务全球跨境投资的专长，其全球托管网络覆盖全球近一百个市场。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托管的资产达到了

２．８９６

万亿美元，其中约百分之七十是跨国境投资的资产。

亚洲是

ＢＢＨ

业务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我们投身于亚洲市场，迄今已逾

２５

年，服务资产为

３

千

６

百亿美

元。

投资者服务部是公司最大的业务部门， 拥有超过

１

，

８９０

名员工。 我们坚持为客户提供稳定优质的服

务，并为根据客户具体需求提供定制化的全面解决方案，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

由于坚持长期提供优质稳定的客户服务，

ＢＢＨ

在行业评比中屡获殊荣，包括在

２０１０

年在《全球托管

行》（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ｕｓｔｏｄｉａｎ

）杂志的“

２０１０

全球托管评比”中被评为“全球托管行第一名”。 在

２０１０

年《全球投资

者》杂志（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

）的“

２０１０

全球托管评比”中被评为“全球托管行全体（加权）第一名 ”。

三、境外托管人的职责

１

、安全保管受托财产；

２

、计算境外受托资产的资产净值；

３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及时办理受托资产的清算、交割事宜；

４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和所适用国家、地区法律法规的规定，开设受托资产的资金账户以及证券账

户；

５

、按照相关合同的约定，提供与受托资产业务活动有关的会计记录、交易信息；

６

、保存受托资产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７

、其他由基金托管人委托其履行的职责。

十五、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直销机构：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５

、

６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３３

号花旗集团大厦

５

、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陈敏

总经理：窦玉明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４

月

１３

日

电话：（

０２１

）

６８５９７０７０

传真：（

０２１

）

６８５９７９７９

联系人：林燕珏

客户服务统一咨询电话：

９５１０５６８６

、

４００８８８０６８８

（全国统一，免长途话费）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ｆｕｌｌｇｏａｌ．ｃｏｍ．ｃｎ

２

、代销机构：

（

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１０７９００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１０７９１４

联系人：田耕

客户电话：

９５５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联系人：王琳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３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秦晓

电话：（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

）

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联系人：王楠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

）

５８４０８８４２

联系人：曹榕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９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

５

）东莞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东莞市城区运河东一路

１９３

号

办公地址：东莞市城区运河东一路

１９３

号

法定代表人：廖玉林

联系人：胡昱

电话：（

０７６９

）

２２１１９０６１

传真：（

０７６９

）

２２１１７７３０

服务热线：

９６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ｄｏｎｇｇｕａｎｂａｎｋ．ｃｎ

（

６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

２０１－２０５

号

(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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